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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鼎市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报告 

福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为深入贯彻落实《预算法》,加强财政支出绩效管理,提高财政

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根据《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

效管理的意见》（中发〔2018〕34 号）、《中共福建省委 福建省人

民政府关于印发<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的通知》（闽

委发〔2019〕5 号）、《福建省财政厅关于印发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

理若干措施的通知》（闽财绩〔2019〕2 号）、《福鼎市委 市政府

关于印发的<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通知>》（鼎委发〔2019〕

10 号）等有关文件的精神，为了做好 2022 年度绩效评价管理工作，

进一步规范和加强财政支出管理，强化支出责任，提高财政资金使

用效益。我局依据《福鼎市财政局关于开展 2022 年度财政支出项目

重点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鼎财绩〔2023〕5 号）的文件精神，对

你单位实施的 2022 年“财政对机关事业养老保险收支缺口的补助”

项目（以下简称该项目）开展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我们结合该

项目的实际情况，对该项目绩效评价工作采取的是单位自评申报统

计与部分现场评价核实等方式，在收集该项目资料的基础上，现场

查阅相关的凭证、账簿、报表及有关的台账制度等，现将有关情况

报告如下： 

一、项目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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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背景 

1.立项背景 

2015 年 1 月 14 日，国务院出台《关于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

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国发〔2015〕2 号），统筹城乡社

会保障体系建设，建立更加公平、可持续的养老保险制度。 

为全面贯彻落实国务院文件精神，全面推进和不断完善覆盖全

体机关事业单位人员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充分发挥社会保险对保

障人民基本生活、调节社会收入分配、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的重要作用，为了建立更加公平、可持续的养老保险制度，福建省

制定了《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福建省财政厅关于机关事业

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若干问题的处理意见》(闽人社文〔2015〕380

号)、《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制度

改革的决定〉实施办法》（闽政〔2015〕48 号）和《福建省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厅 福建省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福建省税务局关于机

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有关问题处理意见的通知》（闽人社

文〔2020〕135 号）等文件，进一步落实完善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

保险制度，推动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健康可持续发展。 

2.立项依据 

为充分发挥社会保险对保障人民基本生活、调节社会收入分配、

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作用，根据《福建省财政厅福建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福建省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

金财务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闽财社〔2016〕43 号）、《福建省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福建省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福建省税务局



 

 3 

关于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有关问题处理意见的通知》（闽

人社文〔2020〕135 号）等文件，提出了 2022 年“财政对机关事业

养老保险收支缺口的补助”项目预算。 

（二）项目主要内容及实施情况 

1.项目主要内容 

“财政对机关事业养老保险收支缺口的补助”项目，其项目性

质为本级发展性支出。该项目主要内容如下： 

（1）养老保险实施范围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实施范围包括：按照公务员法管理

的机关单位、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机关(单位)、事业单位及其编制

内的工作人员。根据《国务院关于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

制度改革的决定》(国发〔2015〕2 号)规定，对于改革前已退休人

员，保持原有待遇并参加今后的待遇调整；对改革后参加工作的人

员通过建立新机制，实施待遇的合理衔接；对改革前参加工作、改

革后退休的人员，通过实行过渡性措施，保持待遇水平不降低。 

（2）养老保险的征缴  

根据《国务院关于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

决定》（国发〔2015〕2 号）规定，2014 年 10 月起机关事业单位

养老保险实行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制度，参保单位按本年

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工作人员个人缴费工资基数总额的 20%，从 2019 

年 5 月 1 日起，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综

合方案的通知》（国办发〔2019〕13 号）文件规定，单位缴费工资

基数总额的 16%缴费，个人按照本人工资基数的 8%缴费，单位代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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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缴的保险费由单位向税务部门申报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由经办

机构按月核定，税务部门按月征收。 

（3）养老金的发放  

机关事业养老保险基金用于机关事业养老保险支出，包含基本

养老金支出、转移支出和其他支出，基本养老金由基础养老金、过

渡性养老金、个人账户养老金、基本养老金退休（职）费等四部分

组成，养老金领取范围为：为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且累计缴费年限（含

视同缴费年限）满 15 年及其以上的人员，按老人老办法，新人新

办法，10 年过渡期按中人养老金预发标准发放，按全省统一清算计

划进行清算补发，已清算到 2020 年 12 月，发放方式按社保经办

机构和银行签订的合作协议规定社银系统对接社会化发放。机关事

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管理按照行政管理层级，单独建账、独立

核算，纳入社会保障基金财政专户，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专款专

用，不得挤占挪用，不能用于平衡财政预算，各级财政部门每年对

机关事业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缺口补助纳入同级财政预算，并及时划

入社保财政专户。  

（4）推进机关事业社保经办机构中执行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制度人员移交工作 

根据《关于规范机关事业社保经办机构中执行城镇企业职工基

本养老保险制度人员移交的意见》（闽人社文〔2019〕10 号）的有

关规定，制定人员移交计划，积极筹措移交资金，加快推进移交工

作。省社会劳动保险局要加强对各地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经办机

构的指导，确保人员移交顺利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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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具体实施情况 

（1）审核、认定新增参保人员和退休人员信息。健全和完善社

会保险养老金、职业年金的征缴和发放制度，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关于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

革几个具体问题处理意见的通知》（人社厅发〔2015〕121 号）、《贯

彻落实<国务院关于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改革的决定>实

施办法》（闽政〔2015〕48 号）、《福建省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基本养老保险经办规程》（闽人社文【2015】332 号）等对发放对象

进行审核工作，包括征缴审核、对象主体审核，从参保人员和缴费

的核定，发放身份核对，养老金的账户管理严格把关杜绝冒领或少

领。2022 年 5 月，你单位完成 5752 名（发起人数 5754 名，死亡人

数 2 名）退休人员养老保险金资格确认工作，认证率达到 100%。 

（2）养老保险的征缴  

2022 年度，全市缴纳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总额

180,270,039.10 元，另发生退保费 69,730.56 元，实际养老保险征

缴收入 180,200,308.54 元，具体明细如下： 

 

2022 年度基本养老保险征缴汇总表 

月份 
缴费  

人数      

单位缴费          

（单位：元） 

个人缴费           

（单位：元） 

缴费合计            

（单位：元） 

退保费    

（单位：元） 

净收款      

（单位：元） 

1 月 10510 9,909,471.04  4,954,735.52  14,864,206.56   14,864,206.56  

2 月 10381 9,859,089.44  4,929,544.72  14,788,634.16   14,788,634.16  

3 月 10529 10,253,481.33  5,126,740.67  15,380,222.00  12,440.16  15,367,78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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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10560 9,824,417.87  4,912,208.93  14,736,626.80   14,736,626.80  

5 月 10559 10,379,724.44  5,189,862.22  15,569,586.66  33,326.64  15,536,260.02  

6 月 10581 9,954,585.15  4,977,292.57  14,931,877.72  1,701.84  14,930,175.88  

7 月 10855 9,841,657.47  4,920,828.73  14,762,486.20  16,974.72  14,745,511.48  

8 月 10500 10,025,536.96  5,012,768.48  15,038,305.44  957.12  15,037,348.32  

9 月 10365 9,753,093.13  4,876,546.57  14,629,639.70  3,376.32  14,626,263.38  

10 月 10704 9,353,020.87  4,676,510.43  14,029,531.30   14,029,531.30  

11 月 10562 11,015,640.27  5,507,820.13  16,523,460.40  953.76  16,522,506.64  

12 月 10536 10,010,308.11  5,005,154.05  15,015,462.16   15,015,462.16  

合计  120,180,026.08  60,090,013.02  180,270,039.10  69,730.56  180,200,308.54  

（3）养老金的发放 

根据相关规定，每月 15 日之前委托银行及时发放退休人员的养

老金。2022 年 12月，执行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的离退休人员

有 6031 人，全年累计发放基本养老保险 362,855,349.90 元，年末

人均月发放基本养老金 5,187.36 元。 

2022 年度基本养老保险发放汇总表 

月份 
发放

人数      

发放金额         

（单位：元） 

调整补发           

（单位：元） 

发放合计            

（单位：元） 

追回保费      

（单位：元） 

净发放      

（单位：元） 

1 月 5789 28,738,058.94   28,738,058.94  2,245.99  28,735,812.95  

2 月 5807 28,559,442.69   28,559,442.69  15,216.63  28,544,226.06  

3 月 5823 28,634,544.73   28,634,544.73  28,086.34  28,606,458.39  

4 月 5838 28,751,292.52   28,751,292.52  2,245.99  28,749,046.53  

5 月 5849 28,917,884.08   28,917,884.08  12,131.51  28,905,752.57  

6 月 5870 28,949,259.03   28,949,259.03  6,389.14  28,942,869.89  

7 月 5891 29,457,990.16  7,037,133.39  36,495,123.55  2,245.99  36,492,877.56  

8 月 5906 30,396,471.05   30,396,471.05  11,599.06  30,384,87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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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度基本养老保险发放汇总表 

月份 
发放

人数      

发放金额         

（单位：元） 

调整补发           

（单位：元） 

发放合计            

（单位：元） 

追回保费      

（单位：元） 

净发放      

（单位：元） 

9 月 5934 30,391,659.07   30,391,659.07  2,381.51  30,389,277.56  

10 月 5981 30,780,819.41   30,780,819.41  11,554.97  30,769,264.44  

11 月 6006 30,955,854.69   30,955,854.69  2,381.51  30,953,473.18  

12 月 6031 31,284,940.14   31,284,940.14  28,737.40  31,256,202.74  

合计  355,818,216.51  7,037,133.39  362,855,349.90  125,216.04  362,730,133.86  

（4）2022 年调整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补发放 

根据《关于 2022年调整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的通知》（闽人社

文〔2022〕109 号）文件要求，你单位从 2022 年 1 月 1 日起，调整

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此次调整退休人员基本

养老金，采取定额调整、挂钩调整与适当倾斜相结合的办法，兼顾

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公平与效率相结合。月增加标准由

定额调整和挂钩调整构成，对符合条件的人员予以适当倾斜。2022

年 7 月，此次调整补发放 1-7 月份养老金 7,037,133.39 元。 

（5）移交企业基本职工养老保险金 

根据《关于要求将福鼎市机关事业单位中执行城镇企业职工基

本养老保险制度退休人员养老金转由福鼎市社保保险中心发放的

函》（鼎机险〔2020〕28 号）文件要求，从 2021 年 1月 1 日起，福

鼎市机关事业单位中执行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退休人员

养老金转由福鼎市社保保险中心发放，移交退休人员 475 人，应移

交资金 75,836,522.01 元，分 5 年上缴，2022 年应上缴 1500 万元，

实际上缴 14,953,811.84 元（另 46,188.16 元于 2021年上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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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目资金情况 

为保持该项目的可持续稳定运行，根据《福鼎市人力资源局关

于批复福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本级）、各级直属单位 2022

年度部门预算的通知》（鼎人社〔2022〕1 号）预算安排资金 20360

万元，实际到位资金 20360 万元，2022 年支出资金 20360 万元。 

（四）项目组织及财务管理情况 

1.项目组织 

（1）建立项目责任制。你单位成立绩效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分

管领导为组长，相关业务科室负责人为成员，负责具体项目实施，

下设办公室，负责进行协调、跟踪、监督、报送绩效材料等。 

（2）开展绩效动态监控。按季度开展项目支出绩效监控工作，

及时收集汇总季度目标完成情况，发现严重偏差，及时反馈，采取

有效措施，重点跟踪，及时纠偏，阶段性任务能够按计划完成，全

年性任务基本能够按序时进度执行，保证了年度目标任务按值完成。 

（3）采取纠偏相关措施。你单位对新增退休人员养老金进行审

核、认定，并严格对照退休人员死亡文件，确认养老金终止发放时

间。对未及时上报死亡、冒领养老金的退休人员家属及时追回被多

领的养老金，防止养老金流失，确保基金安全，促进社会公平稳定。

每月 10 日之前召开基金调拨会议，每月新增、死亡人员列出花名册，

待遇科经办人员、科长、业务主管以及单位负责人参会，对本月支

出项目进行审核，确保发放数据准确性。 

2.财务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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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单位依据《关于福建省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财务

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闽财社〔2016〕43 号）文件规定，结合你

单位制定的《福鼎市机关事业单位社会保险管理中心内部控制制

度》，将养老保险基金纳入社会保障基金财政专户，实行收支两条

线管理，单独记账、核算，并与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分别管

理。你单位不存在挤占、挪用基金的情况，基金也没有用于平衡一

般公共预算，不存在基金用于经办机构人员和工作经费。 

（五）项目绩效目标 

1.数量目标：领取养老金人数年末达到 6185 人；办理基金转出

人数达到 100 人。 

2.质量目标：养老金社会化发放率达到 96%。 

3.时效目标：办理退休结件率达到 100%。 

4.成本目标：养老金补助支出达到 18560 万元；基金转移补助

支出达到 1800 万元。 

5.经济效益目标：全员参保率达到 99%。 

6.社会效益目标：养老金领取资格认证率达到 100%。 

7.可持续影响目标：养老金应付尽付达到 100%。 

8.服务对象满意度：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达到 90%。 

（六）项目绩效目标的完成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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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内容 内涵解释 设置依据   指标计算公式或方法  绩效目标值 
实际完成

值 

目标值完

成比例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领取养老金人数 
本年领取养老金人

数总数 

国发（2015）2

号 

上年末实有退休人数+本

年新增退休人员＝本年

领取养老金人数 

6185 6031 97.51% 

办理基金转出人数 
2014.10-2022.12

期间调出人数 

闽人社（2017）

48 号 

2014.10-2022.12 调出人

数-已办理基金转出人数

＝本年应办理人数 

100 59 59.00% 

质量指标 
养老金社会化发放

率 

养老金由社保中心

直接发放到退休人

员银行账户 

闽人社（2017）

48 号 

本年实际发放人数/本年

领取养老金人数＝发放

率 

96% 100% 104.17% 

时效指标 办理退休结件率 

为新增退休人员及

时办理退休手续，

按时领取养老金 

闽人社（2017）

48 号 

已办理退休人数/应办理

通体人数＝结件率 
100% 100% 100.00% 

成本指标 

养老金补助支出 
发放退休人员养老

金缺口补助 

闽财社（2016）

43 号 

全年养老金支出－全年

保费收入＝养老金补助

支出 

18560 18860 101.62% 

基金转移补助支出 
调出人员基金转出

金额 

闽财社（2016）

43 号 
实际基金转移金额 1800 1500 83.33%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

标 
全员参保率 

机关事业养老保险

应参保人员的参保

率 

国发（2015）2

号 

实际参保人数/应参保人

数＝参保率 
99% 100% 101.01% 

社会效益指

标 

养老金领取资格认

证率 

对本年领取养老金

的退休人员进行认

证管理 

闽人社（2017）

48 号 

认证人数/认证当月实领

养老金人数＝认证率 
100% 100% 100.00% 

可持续影响

指标 
养老金应付尽付 

不拖欠退休人员养

老金 

闽人社（2017）

83 号 

本年实付养老金/本年应

付养老金＝支付率 
100% 1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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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内容 内涵解释 设置依据   指标计算公式或方法  绩效目标值 
实际完成

值 

目标值完

成比例 

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满

意度指标 
满意度 

来访群众对社保经

办机构的满意度调

查 

为参保群众提

供更好的服务，

更了解参保群

众的需求 

按照满意度调查表结果

进行计算 
90% 90.25% 10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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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目标完成情况如下： 

1.数量目标完成情况 

领取养老金人数目标设置为年末达到 6185 人，2022年 12 月实

际领取养老金人数为 6031 人，目标完成率达到 97.51%；办理基金转

出人数目标设置为达到 100 人，2022 年基金转出人数实际为 59 人，

目标完成率为 59.00%。 

2.质量目标完成情况 

养老金社会化发放率目标设置为达到 96%，2022 年养老金社会

化发放率实际为 100%，目标完成率为 104.17%。 

3.时效目标完成情况 

办理退休结件率目标设置为达到 100%，2022 年申请办理退休的

人员均已办理，目标完成率为 100%。 

4.成本目标完成情况 

养老金补助支出目标设置为达到 18560 万元，2022 年养老金补

助资金为 18860 万元，目标完成率达到 101.62%；基金转移补助支出

目标设置为达到 1800 万元，2022 年基金转移补助支出为 1500 万元，

目标完成率达到 83.33%。 

5.经济效益目标完成情况 

全员参保率目标设置为达到 99%，2022 年符合条件的参保人员

均参加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目标完成率 101.01%。 

6.社会效益目标完成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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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金领取资格认证率目标设置为达到 100%，2022 年 5 月，你

单位完成 5752 名（发起人数 5754 名，死亡人数 2 名）退休人员养

老保险金资格确认工作，认证率达到 100%，目标完成率 100%。 

7.可持续影响目标完成情况 

养老金应付尽付目标设置为达到 100%，2022 年养老金发放做到

了应付尽付，目标完成率为 100%。 

8.服务对象满意度目标完成情况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目标设置为达到 90%，实际满意度达到

90.25%，目标完成率为 100.28%。 

二、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 

（一）项目评价主体 

福鼎市财政局自行组织与第三方评价相结合。 

（二）绩效评价目的 

一是通过全面评价 2022 年“财政对机关事业养老保险收支缺口

的补助”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评价，形成真实完整、数据准确、分析

透彻、逻辑清晰、客观公正的绩效评价结论，为后期强化预算绩效

管理提供重要依据。通过绩效评价，可以从效率的角度分析，准确

掌握项目年度绩效目标的完成情况、资金安排使用的运行情况、政

策措施落实情况等，发现目标与现实之间的差异程度，总结项目管

理中的经验和教训，为后续项目管理提供有益借鉴。 

二是通过对项目绩效评价，督促项目实施单位提升项目实施水

平。一方面通过考核项目绩效目标的完成程度，增强项目实施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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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财政资金使用的责任感，规范资金管理，确保资金安全与高效使

用。另一方面考核评价项目管理工作的运行绩效，考察和反映项目

资金产生的实际效益，分析资金使用后对机关事业基本养老保险基

金变化的影响，对后续项目建设提供及时、有效的信息和决策依据；

第三通过对预算资金的产出和结果进行评价，发现预算执行、资金

使用管理中存在的问题，优化资金资源，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为下

一年度预算安排提供参考依据。 

（三）绩效评价对象和范围 

本次绩效评价依据你单位使用本级预算资金开展的 2022 年“财

政对机关事业养老保险收支缺口的补助”项目，围绕项目立项情况、

资金的管理和使用、项目相关管理制度办法的健全性及执行状况、

绩效目标的实现程度、项目执行的产出和取得效益等方面进行相应

评价。 

（四）绩效评价原则、评价指标体系、评价方法 

1.绩效评价原则 

（1）严谨科学。绩效评价严格执行规定程序，按照科学可行的

要求，采用定量与定性分析相结合、共性和个性指标相结合、书面

审核和现场核查相结合的方法，准确、合理地进行评价。 

（2）公平公正。绩效评价符合真实、客观、公正的要求，依法

公开并接受社会监督。 

（3）分类实施。绩效评价在对项目资金进行合理分类的基础上

组织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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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绩效相关。绩效评价针对具体支出及其产出绩效进行，评

价结果应当清晰反映支出与产出绩效之间的紧密对应关系。 

2.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根据本次绩效评价的目的和项目实际情况设计评价指标体系，

指标体系包括决策（分值 15%）、项目实施过程（分值 20%）、项目

产出（分值 40%）、项目效益（分值 20%）、满意度（5%）五个方面，

满分 100 分。将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5 个一级指标，细化为项目立项、

绩效目标、资金投入、资金管理、组织实施、产出数量、产出质量、

产出时效、产出成本、项目效益、服务对象满意度 11 个二级指标。

同时，根据该项目特点，设计符合本项目情况的 26 个三级指标。设

置立项程序规范性、立项依据的充分性，绩效目标合理性、绩效指

标明确性、预算编制科学性、资金分配合理性、资金到位率、预算

执行率、资金使用合规性，管理制度的健全性、制度执行有效性、

养老金征缴人数、离退休人员养老金发放人数、办理基金转出人数、

养老金社会化发放率、社会保险费缴费率降低比例、养老金领取资

格认证率、养老金发放标准增长率、养老金缴费率、完成及时性、

成本节约率、社会效益 1（养老金发放率）、社会效益 2（养老金发

放及时性）、可持续影响（冒领多领人数)、可持续影响（基金保值

增值)、养老金受益对象的满意度等 26 个指标，既符合财政厅的要

求，同时也结合了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金的特点。这三级指

标构成完整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3.评价方法 

本项目评价采取的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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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比较分析法：通过对绩效目标与实施效果、历史与当期情

况、不同部门和地区同类支出的比较，综合分析绩效目标的实现程

度评价方法。 

（2）成本效益分析法：将一定时期内的支出与效益进行对比分

析评价绩效目标的实现程度的评价方法。 

（3）因素分析法：通过综合分析影响绩效目标实现、实施效果

的内外因素，评价绩效目标的实现程度的评价方法。 

（4）最低成本法：指对效益确定却不易计量的多个同类对象的

实施成本进行比较，评价绩效目标的实现程度的评价方法。 

（5）专家（公众）评议法：指通过专家评估、公众问卷及抽样

调查等对财政支出效果进行评判，评价绩效目标的实现程度的一种

评价方法。 

针对项目实际情况，通过部分现场核查、查阅项目管理制度、

财务管理制度等资料的形式，主要采用比较分析法，因素分析法，

辅以公众评判法对本项目专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绩效评价。 

（五）绩效评价工作过程 

1、前期准备阶段 

根据福鼎市财政局绩效评价工作要求结合实施绩效评价项目的

特点，绩效评价组通过向预算部门和资金使用部门收集相关资料对

项目深入研究、反复研讨，针对项目的特性设计相关表格进行了统

计、分析、核实，作为项目评价信息并设计评价方案。 

2.实地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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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证本次绩效评价结果的客观、公正、科学，评价小组进行

实地考察、访问听取项目情况介绍，考察、了解项目开展、执行、

管控以及财务管理等方面情况，并进行问卷调查及开放式提问，以

获取绩效评价业务需要的基础资料。 

3.分析评价 

根据项目特点，按照绩效评价方案，通过收集资料、对照查证

复核、数据汇总分析等工作程序，采用定性指标与定量指标相结合，

对自评表数据和附件的相关数据进行了核实，对明显不合理的自评

分数，根据附件与自主报告进行调整，若附件无法提供的，进行现

场核实确认，进行绩效指标量化打分，经过汇总修正，得出最后评

价结论，撰写绩效评价报告。 

三、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 

绩效评价小组按项目决策（分值 15%）、项目实施过程（分值

20%）、产出（分值 40%）、效益（分值 20%）、满意度（分值 5%）

等考评指标进行评价，在调查了解、实地考察基础上，逐个指标进

行对比分析，并分别打分。在各项目分别评分的基础上，综合得分

96.36 分（满分 100 分）（评价得分明细如下图），绩效评价等级为

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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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绩效评价指标分析 

按照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划分的 5 个一级指标，细化为 11 个二级

指标和 26 个三级指标，针对 26 个三级指标，结合项目实际进行逐

项分析评价。 

（一）决策指标体系 

决策指标体系满分 15 分，本次评价得 15 分，其中： 

1.项目立项方面满分 6 分，得 6 分。 

（1）项目立项程序规范性指标满分 3 分，得 3 分。你单位依据

《福建省财政厅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福建省机关事业

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财务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闽财社〔2016〕

43 号）、《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福建省财政厅 国家税务

总局福建省税务局关于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有关问题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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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意见的通知》（闽人社文〔2020〕135 号）等文件精神，按照规定

的程序申请设立，得 1 分；审批文件、材料符合相关要求，得 1 分；

事前经过必要的绩效评估、集体决策等，得 1 分。 

（2）立项依据的充分性指标满分 3 分，得 3 分。依据《福建省

财政厅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福建省机关事业单位基本

养老保险基金财务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闽财社〔2016〕43 号）、

《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福建省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福建

省税务局关于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有关问题处理意见的

通知》（闽人社文〔2020〕135 号）等文件精神，该项目立项符合国

家法律法规、国民经济发展规划和相关政策，得 0.6 分；该项目立

项符合项目发展规划和政策要求，得 0.6 分；该项目立项与部门职

责范围相符，属于部门履职所需，得 0.6 分；该项目属于公共财政

支持范围，符合中央、地方事权支出责任划分原则，得 0.6 分；该

项目与相关部门同类项目或部门内部相关项目不存在重复情况，得

0.6 分。 

2.绩效目标方面满分 5 分，得 5 分。 

（1）绩效目标合理性指标满分 2 分，得 2 分。你单位设置 10

个绩效目标，得 0.5 分；设置的项目绩效目标与实际工作内容相关，

得 0.5 分；预期产出效益和效果符合正常的业绩水平，得 0.5 分；

绩效目标设立与预算确定的项目投资额或资金量相匹配，得 0.5 分。 

（2）绩效指标明确性指标满分 3 分，得 3 分。你单位将项目绩

效目标细化分解为具体的绩效指标，得 1 分；你单位设置的 10 个绩

效通过清晰、可衡量的指标值予以体现，得 1 分；设置的绩效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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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项目目标任务数或计划数总体相对应，得 1 分。 

3.资金投入方面满分 4 分，得 4 分。 

（1）预算编制科学性指标满分 2 分，得 2 分。预算编制事前经

过科学论证，得 0.5 分；预算内容与项目内容相匹配，得 0.5 分；

预算额度测算依据充分，按照标准编制，得 0.5 分；预算确认的项

目投资额或资金量与工作任务相匹配，得 0.5 分。 

（2）资金分配合理性指标满分 2 分，得 2 分。预算资金分配根

据项目实际情况，依据充分，得 1 分；相应资金分配额度较合理，

与项目单位实际相适应，得 1 分。 

（二）过程指标体系 

过程指标体系满分 20 分，本次评价得 20 分，其中： 

1.资金管理方面满分 12 分，得 12 分。 

（1）资金到位率指标满分 4 分，得 4 分。资金到位率=（实际

到位资金/预算资金）×100%，该项目年初预算资金 20,360.00 万元，

实际到位资金 20,360.00 万元，资金到位率为 100%，得 4 分。 

（2）预算执行率指标满分 4 分，得 4 分。预算执行率=（实际

支出资金/实际到位资金）×100%。经核实，该项目实际支出资金为

20,360.00万元，实际到位资金 20,360.00万元，预算执行率为 100%，

得 4 分。 

（3）资金使用合规性指标满分 4 分，得 4 分。项目资金在具体

使用过程中符合国家财经法规和财务管理制度以及有关专项资金管

理办法的规定，得 1 分；资金的拨付有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续，得 1

分；按照项目预算批复或合同规定的用途使用，得 1 分；不存在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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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情况，得 1 分。 

2.组织实施方面满分 8 分，得 8 分。 

（1）管理制度健全性指标满分 4 分，得 4 分。你单位依据《社

会保险法》、《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福建省财政厅关于机

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若干问题的处理意见》(闽人社文

〔2015〕380 号)、福建省财政厅 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

于福建首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财务管理有关问题的通

知》（闽财社〔2016〕43 号）等文件精神执行项目，因此得 4 分。 

（2）制度执行有效性指标满分 4 分，得 4 分。该项目执行时遵

守相关法律法规和相关管理规定，得 1 分；项目调整与支出调整按

规定执行，手续完备，得 1 分；项目支出材料齐全并及时核算，得 1

分；项目实施的人员条件、场地设备、信息支撑按规定落实到位，

得 1 分。 

（三）产出指标体系 

产出指标体系满分 40 分，本次评价得 38.36 分，其中： 

1.产出数量方面满分 24 分，得 22.36 分。 

（1）养老金征缴人数指标满分 4 分，得 4 分。2022 年 12 月 31

日，养老金征缴人数为 10554 人，比 2021 年 12 月 31日养老金征缴

人数 10510 多 44人，得 4 分。 

（2）离退休人员养老金发放人数指标满分 4 分，得 4 分。2022

年 12 月 31 日，离退休人员养老金发放人数有 6006 人，比 2021 年

12 月 31 日离退休人员养老金发放人数 5776 人多 230人，得 4 分。 

（3）办理基金转出人数指标满分 4 分，得 2.36 分。202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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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基金转出人数 59 人，占目标人数 100 人的 59%，得 2.36 分。 

（4）养老金社会化发放率指标满分 4 分，得 4 分。2022 年养

老金社会化发放率为 100%，得 4 分。 

（5）社会保险费缴费率降低比例指标满分 4 分，得 4 分。根据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综合方案的通知》（国

办发〔2019〕13 号）和《福建省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综合工作方案》

（闽政办〔2019〕29 号）文件规定，从 2019 年 5 月 1 日起，我省

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费率从 18%降至 16%，机关事业单位

养老保险单位缴费费率从 20%同步降至 16%。你单位有严格执行该项

规定，得 4 分。 

（6）养老金领取资格认证率指标满分 4 分，得 4 分。2022 年

度实现养老金资格认证率 100%，得 4 分。 

2.产出质量方面满分 8 分，得 8 分。 

（1）养老金发放标准增长率指标满分 4 分，得 4 分。根据《关

于 2022 年调整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的通知》（闽人社文〔2022〕109

号）文件要求，决定从 2022 年 1 月 1 日起，调整企业和机关事业单

位退休人员（以下简称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你单位有严格执行

该项规定，得 4 分。 

（2）养老金缴费率指标满分 4 分，得 4 分。2022 年度，应收

基本养老保险金180,270,039.10 元，实际收到180,270,039.10 元，

养老金缴费率达到 100%，得 4 分。 

3.产出时效方面满分 4 分，得 4 分。 

完成及时性指标满分 4 分，得 4 分。你单位 2022 年都有按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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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各项工作，因此得 4 分。 

4.产出成本方面满分 4 分，得 4 分。 

该项目年初预算需要安排养老金缺口资金 20360 万元，实际需

要养老金缺口资金 20360 万元，得 4 分。 

（四）效益指标体系 

效益指标体系满分 20 分，本次评价得 18 分，其中：项目效益

指标体系满分 20 分，本次评价得 18 分。 

1.养老金发放率指标满分 5 分，得 5 分。2022 年应发放的离退

休人员养老金都有及时足额发放，不存在拖欠的情况，得 5 分。 

2.养老金发放及时性指标满分 5 分，得 5 分。2022 年应发放的

离退休人员养老金都有及时足额发放，不存在拖欠的情况，得 5 分。 

3.冒领多领人数满分 5 分，得 3 分。 截止 2022 年 12月 31 日，

发现养老保险出现冒领、多领人数为 19 人，其中：3 人为“服刑冒

领”人员，16 人为“死亡多领”人员，因此得 3 分。 

4.基金保值增值(按优惠利率执行率)满分 5 分，得 5分。 通过

项目实施提高了社会养老保险费征缴率，保障了养老金的正常来源，

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对养老保险基金活期存款实行优惠利率的

通知》，基金有实现保值增值，得 5 分。 

（五）满意度指标体系 

满意度指标体系满分 5 分，本次评价得 5 分，评价期间我们对

机关事业单位社会保险管理中心实地调查，对项目执行效益及满意

度进行电话了解，到龄退休人员对 2022 年机关养老保险财政补助项

目支出满意度达 90.25%，得 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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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项目存在的问题 

我们秉着客观、公正、科学的态度，深入了解该项目的实施情

况，项目管理情况、财务管理等情况，并进行开放提问，以获取绩

效评价业务需要的基础资料。经深入了解，整理列示该项目存在的

问题如下： 

1.没有向社会公告基金收支和结余情况。根据《关于福建省机

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财务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闽财社

〔2016〕43 号）规定，经办机构应当建立健全内部管理制度和内部

控制制度，定期或不定期向社会公告基金收支和结余情况，接受相

关部门和社会监督。你单位没有对外公示基金收支和结余情况。 

2.存在服刑人员违规领取养老金情况。因不能实现信息共享等

各种原因，你单位无法获悉参保人员（尤其退休人员）承担刑事责

任情况，没有及时停止发放养老金，造成这些人员养老金的违规领

取。2022 年，你单位共向吴松龄、王淑珍和郑晓玲 3 个“服刑冒领”

人员追回金额 108,947.48 元。 

六、下一步改进工作的有关建议 

1.定期或不定期向社会公告基金收支和结余情况。你单位应制

定信息公示制度，根据《关于福建省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

金财务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闽财社〔2016〕43 号）规定，定期

或不定期向社会公告基金收支和结余情况，接受相关部门和社会监

督。 

2.避免服刑人员违规领取资金，加大力度追缴违规资金。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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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单位积极采取多种形式，及时发现违规领取人员。例如运用“中

国裁判文书网”主动查询是否存在退休人员受到刑事审判的情况；

每年度可以抽查一定比例（或人数）通过多渠道进行核实领取养老

金的退休人员状况，排除重复、违规领取养老金的情形。针对已违

规领取的养老金，应加大力度采用法律等多种手段收回资金。 

七、结果运用 

1.财政对机关养老保险收支缺口的补助，有利于完善社会保障

体制，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由于各种原因，机关养老保险基金收支

缺口逐年增大，为了财政资金拨付的安全和可预测，你单位应保证

准确预算机关养老保险基金财政资金需求的能力。 

2.你单位应主动或申请上级主管部门与民政、公安、法院等部

门合作，及时获取有关信息，避免“服刑多领”、“死亡冒领”等

非法占用保险基金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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